
福州市轨道交通2号线东延线一期魁岐站上盖商业开发项目投建营一体化答疑及补充通知（一）

 

各潜在投标人：

我司组织的福州市轨道交通2号线东延线一期魁岐站上盖商业开发项目投建营一体化（招标编号：E3501050102802044001）招标，现就招标文件

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

一、需要补充通知的事项

1、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三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三节 专用合同条款 17.4.1付款周期增加“①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办理竣工备案，预算审核工作

完成，经发包人审核批复后付至工程量所含款项的90%且不超过合同价90%；②最终结算经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审定工程造价且金额经发包人确

认后，款项付至结算价的97%%，剩余3%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工程缺陷责任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金额经发包人确认后一个月内付清余款。”

2、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第一节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7项 10.2款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删除“20、根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福州市建筑业招商培育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榕政办〔2022〕51号）和《福州市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福州市建筑业招商优质引进

企业的通知》（榕建筑〔2023〕185号）文件规定，经认定为福州市优质引进企业的投标人可按上述文件规定享受“福州市建筑业龙头企业扶持

政策”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予以扶持”；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附相应证明材料，否则不予享受上述扶持。”

3、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三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三节 专用合同条款17.3.4 预付款担保中“提供预付款担保的时间：预付款的支付以承包人提供

等额的预付款担保为前提，若承包人未提供预付款担保，预付款将不予支付。提供预付款担保的金额：与发包人拟支付的预付款金额等同。提

供预付款担保的形式：见索即付的银行保函（保函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受益人、担保金额、提取保函金额的程序和要求、保函有效期等。且保

函形式、内容应征求发包人的认可，否则发包人可要求承包人重新提交保函，直至满足发包人要求）。”修改为“提供预付款担保的时间：/。

提供预付款担保的金额：/。提供预付款担保的形式：/。”

4、更改招标文件中招标人和招标代理的联系方式。招标单位联系人：朱凡，电话：0591-83975872；招标代理联系人：许馨元、林监，电话：

180 5908 9703。

5、本项目招标文件中，原福州建设工程招投标信息网网址（www.fzztb.org）统一变更为：www.fzztb.cn。

二、关于投标人疑问的回复

问题1：本项目合同未明确竣工和结算支付比例，请招标人与代理确认，竣工支付比例是否为80%？结算支付比例是否为97%？

回复：按本补充通知需要补充通知的事项第1点执行。

 

问题2：“类似投资业绩”要求：‘前五年内完成的并经竣工验收合格的单项合同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 6000 万元的投融资类项目的’请问该金

额是指实际到账的投融资金额还是指该合同的建安费用，是否提供投融资转账记录，投融资实际支付金额是否有约定？请甲方或代理单位不要

回答按招标文件执行。

回复：招标文件要求的单项合同金额是以投融资类项目合同签约总金额为准，未对投融资金额作相关约定。

问题3：本项目投标时是否无须提供模拟清单？按招标文件要求填写投标报价即可？

回复：投标时无需提供模拟清单。投标报价按招标文件要求填写。

 

问题4：请问福州招投标平台上电子保函的选项，除了银行保函形式，也上线并推行担保和保险，为什么本项目限制只能银行保函？根据闽建

筑【2020】8号有条例规定“任何单位不得指定或限定开具电子投标保函的金融机构”，请代理修改并增加保证金形式！

回复：按招标文件执行。按闽建筑〔2020〕8号文件规定，本项目并未限定电子投标保函的金融机构，仍可选择不同金融机构提供银行保函。

 

本补充通知（一）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有不同之处的以本通知为准。投标人应在开标前随时登录发布本项目招标公告的

相关网站查看项目招标的相关信息，若因投标人的原因未及时发现本项目招标相关信息而造成的遗漏或损失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招标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榕盛置业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04月30日


